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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 

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召开

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《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就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，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，任职

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的提名、任免高级管理人员程序合法。 

3、同意聘任方建为公司总经理；聘任丰宝铭、王剑波、王新龙、许铨安、寿松、

吴法理、吴泉明、赵锡勇为公司副总经理；聘任王剑波为公司总工程师（兼）；聘任

汪艺威为公司财务总监；聘任周明良为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杨莹、沈东升、周胜军、金赞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8 日 

 


